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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1 ： 審 核 水 管 工 程 建 議 的 核 對 表  
 

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A  食 水 和 沖 廁 供 水   
A 1  政 府 供 水 管 ：   
 ( i )  水 壓  －  須 因 應 樓 宇 的 高 度 提 供 足 夠 水 壓 。  

 
 ( i i )  供 水 系 統 的 容 量  －  系 統 須 有 足 夠 容 量 。  

 
 ( i i i )  位 置  －  最 接 近 樓 宇 的 適 用 政 府 供 水 管 。  

 
 ( i v )  尺 寸  －  足 以 為 有 關 樓 宇 供 水 。  

 
A 2  駁 喉 ：   
 ( i )  位 置  －  最 接 近 適 用 的 政 府 供 水 管 。  

  
 ( i i )  尺 寸  －  足 以 為 所 有 擬 議 的 水 管 裝 置 供 水 。  

－  沖 廁 供 水 的 駁 喉 直 徑 最 少 須 為 4 0 毫
米 。  
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8 . 8 及 8 . 1 5
段 )  

 
 ( i i i )  路 線  －  在 水 錶 位 前 的 所 有 喉 管 均 須 外 露 或 敷

設 於 適 當 的 槽 管 內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2 、 7 . 3

及 8 . 8 段 )  
 

A 3  水 錶 / 檢 測 錶 位 ：   
 ( i )  位 置  －  水 錶 的 位 置 須 由 水 務 監 督 決 定 。  

－  所 有 水 錶 均 須 集 合 排 列 和 設 於 公 用 地
方 的 適 當 地 點 ， 並 須 安 放 在 水 錶 房 / 箱
內 。  

－  間 接 供 水 系 統 的 水 錶 須 裝 設 於 天 台 或
其 他 適 當 地 點 ， 並 須 安 放 在 水 錶 房 / 箱
內 。  

－  連 接 公 共 供 水 設 備 及 地 下 水 箱 的 駁 喉
須 設 置 檢 測 錶 位 。  

－  所 供 應 的 鹹 水 不 會 以 水 錶 記 錄 ， 但 必
須 預 留 水 錶 位 。  

－  水 錶 房 須 設 置 適 當 的 排 水 、 照 明 及 預
防 水 浸 設 施 。  
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第 2 7 條 ； 《 香 港
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4 、 1 . 5 、 1 . 1 1 、
1 . 1 2 、 1 . 1 6 、 7 . 7 、 7 . 1 0 、 8 . 9 及
8 . 1 6 段 )  

 
 ( i i )  尺 寸  －  水 錶 尺 寸 須 足 以 供 應 預 計 的 用 水 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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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 ( i i i )  所 需 數 量  
 

－  所 有 住 宅 單 位 均 須 安 裝 獨 立 水 錶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1 條 )  
 

 ( i v )  以 水 錶 記 錄 的 供

  水 類 別  
－  供 水 分 為 住 宅 、 建 造 、 船 泊 及 工 商 業

用 途 的 供 水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第 2 條 )  
 

 ( v )  安 排  －  須 預 留 標 準 的 水 錶 位 ， 並 在 水 錶 位 兩

旁 安 裝 襯 套 或 縮 小 接 管 ， 中 間 放 置 一

條 空 心 管 作 為 定 距 管 ， 管 身 鑽 有 顯 眼

的 孔 口 。 緊 接 在 出 水 那 一 邊 的 襯 套 或

縮 小 接 管 後 面 ， 亦 須 安 裝 長 螺 紋 連 接

器 。  
－  水 錶 須 集 合 排 列 和 設 於 公 用 地 方 的 適

當 地 點 ， 並 須 安 放 於 水 錶 房 / 箱 內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3 、

1 . 4 、 1 . 5 、 1 . 1 2 及 7 . 7 段 )  
 

 ( v i )  配 件  －  若 內 部 供 水 設 備 採 用 低 塑 性 聚 氯 乙 烯

物 料 製 造 ，  在 水 錶 位 裝 設 的 配 件 亦 須

採 用 同 一 物 料 製 造 。  
－  若 內 部 供 水 設 備 以 銅 、 有 內 搪 層 鍍 鋅

鋼 或 熱 塑 性 物 料 製 造 ， 在 水 錶 位 裝 設

的 配 件 亦 須 以 銅 質 物 料 製 造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0 . 3 段 )  
 

A 4  貯 水 缸 ：   
 ( i )  位 置  －  貯 水 缸 必 須 設 於 可 使 存 水 受 污 染 的 危

險 減 至 最 低 的 地 方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 4

及 9 段 ；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

4 . 6 、 4 . 7 及 4 . 1 0 段 )  
 

 ( i i )  貯 水 量  －  就 住 宅 大 廈 天 台 貯 水 箱 和 地 下 水 缸 的

總 容 量 而 言 ， 首 1 0 個 單 位 是 每 個 單 位

1 3 5 公 升 ， 其 後 的 單 位 是 每 個 單 位 9 0
公 升 。 地 下 水 缸 與 天 台 貯 水 箱 容 量 的

比 例 ， 應 為 1 ： 3 或 水 務 監 督 所 建 議 的

比 例 。  
－  就 工 業 用 途 而 言 ， 貯 水 箱 的 可 容 許 貯

水 量 為 一 日 的 用 水 需 求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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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 －  就 臨 時 沖 廁 淡 水 而 言 ， 貯 水 箱 的 容 量

不 得 少 於 2 5 0 公 升 ， 而 每 套 沖 廁 裝 置

則 以 4 5 公 升 為 限 。  
－  就 沖 廁 鹹 水 供 水 而 言 ， 貯 水 量 方 面 並

無 限 制 ， 但 以 不 少 於 半 日 的 用 水 量 為

宜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1 7 、

3 . 1 2 、 7 . 1 、 8 . 1 3 及 8 . 1 8 段 )  
 

 ( i i i )  物 料  －  為 貯 水 缸 必 須 以 混 凝 土 、 鍍 鋅 鋼 或 其

他 認 可 物 料 建 造 。  
－  為 貯 存 食 水 而 設 的 玻 璃 纖 維 貯 水 缸 必

須 屬 認 可 類 型 。  
－  所 有 沖 廁 水 箱 均 須 以 抗 鹹 水 物 料 製

造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 2

及 3 段 ；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

4 . 1 1 及 8 . 1 9 段 )  
 

 ( i v )  相 關 配 件  －  如 利 用 水 壓 供 水 ， 貯 水 缸 須 設 置 由 浮

球 閥 控 制 的 入 水 口 ； 如 利 用 泵 壓 供

水 ， 則 須 安 裝 自 動 控 制 的 開 關 。  
－  每 個 貯 水 缸 須 裝 有 溢 流 管 ， 伸 展 至 住

戶 易 於 看 見 及 到 達 的 公 用 地 方 當 眼 位

置 。 溢 流 管 須 較 入 水 管 大 一 個 商 品 管

徑 ， 但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其 直 徑 均

不 得 小 於 2 5 毫 米 。  
－  每 個 貯 水 缸 的 出 水 口 必 須 設 有 斷 流

閥 ， 並 須 有 排 水 管 的 設 備 ， 以 便 排 清

貯 水 缸 的 存 水 。  
－  所 有 貯 水 缸 均 須 備 有 牢 固 的 永 久 梯 子

或 隨 時 可 用 的 活 動 梯 子 ， 作 為 安 全 通

道 。  
－  在 貯 水 缸 外 的 溢 流 管 須 裝 設 格 柵 及 自

動 關 閉 的 止 回 流 舌 瓣 。  
－  除 為 沖 廁 及 消 防 用 途 而 設 的 貯 水 缸

外 ， 所 有 貯 水 缸 均 須 設 有 附 加 鎖 緊 裝

置 的 複 式 封 蓋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

5 、 6 、 7 及 1 0 段 ；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

格 》 第 4 . 1 、 4 . 2 、 4 . 3 、 4 . 4 、 4 . 5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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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4 . 6 及 4 . 8 段 )  

A 5  水 泵 ：   
 ( i )  泵 水 量  －  不 少 於 獲 供 水 的 貯 水 缸 的 設 計 排 水

率 。  
 

 ( i i )  設 置 後 備 水 泵  －  心 須 設 置 後 備 水 泵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3 . 3 段 )  
 

A 6  喉 管 ：   
 ( i )  物 料  －  淡 水 內 部 供 水 設 備 所 用 喉 管 ， 必 須 以

鑄 鐵 、 球 墨 鑄 鐵 、 低 塑 性 聚 氯 乙 烯 、

聚 丁 烯 、 鋼 、 銅 或 其 他 認 可 物 料 製

造 。  
－  鹹 水 內 部 供 水 設 備 所 用 喉 管 ， 必 須 以

鑄 鐵 、 低 塑 性 聚 氯 乙 烯 、 玻 璃 陶 、 炮

銅 或 其 他 認 可 物 料 製 造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部 第

1 ( 3 ) 、 1 ( 4 ) 、 5 、 9 、 1 2 、 1 3 及 1 6
段 ；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8 、

2 . 8 、 3 . 1 0 、 7 . 1 4 、 8 . 1 9 及 1 0 . 2 段 )
 

 ( i i )  尺 寸  －  視 乎 所 用 配 件 的 數 量 及 種 類 而 定 。  
－  任 何 喉 管 的 直 徑 不 得 小 於 2 0 毫 米 ， 但

如 管 道 短 而 只 供 應 一 個 取 水 點 的 支

管 ， 其 直 徑 可 以 是 1 5 毫 米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部 第 2

段 )  
 

 ( i i i )  路 線  －  在 水 錶 位 前 的 所 有 喉 管 均 須 外 露 或 敷

設 於 適 當 槽 管 內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2 、

2 . 2 、 3 . 1 、 7 . 3 及 8 . 8 段 )  
－  專 為 某 個 單 位 而 設 的 喉 管 應 盡 可 能 避

免 穿 過 其 他 單 位 。  
 

A 7  控 制 閥 ：    
 ( i )  尺 寸  －  視 乎 喉 管 的 尺 寸 而 定 。  

 
 ( i i )  類 別  －  水 錶 位 前 須 裝 設 活 皮 心 水 掣 ， 並 以 其

軸 梗 成 垂 直 位 置 安 裝 。  
－  若 水 錶 設 於 天 台 ， 水 錶 位 前 須 安 裝 全

通 閘 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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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 －  如 利 用 水 壓 供 水 ， 貯 水 缸 入 水 口 須 安

裝 浮 球 閥 及 全 通 閘 閥 ； 如 利 用 泵 壓 供

水 ， 則 須 安 裝 自 動 控 制 的 開 關 及 不 設

任 何 斷 流 閥 。 每 個 貯 水 缸 的 出 水 口 均

須 裝 設 全 通 閘 閥 。  
－  公 眾 或 公 用 廁 所 洗 手 盆 須 使 用 認 可 的

非 衝 擊 式 彈 簧 水 龍 頭 。  
－  就 直 徑 超 過 4 0 毫 米 的 駁 喉 而 言 ， 必 須

在 水 錶 位 前 裝 設 閘 閥 ， 並 須 在 出 水 那

一 邊 盡 量 靠 近 水 錶 之 處 安 裝 止 回 流 閥

或 單 向 閥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1 0 、

1 . 1 4 、 1 . 1 5 、 2 . 4 、 3 . 4 、 4 . 1 、

4 . 2 、 7 . 5 、 7 . 8 、 7 . 9 、 7 . 1 1 、

8 . 1 1 、 8 . 1 2 及 8 . 1 7 段 )  
 

 ( i i i )  位 置  －  所 有 取 水 點 或 互 相 靠 近 的 一 連 串 取 水

點 ， 均 須 裝 設 獨 立 的 斷 流 閥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7 及 7 . 1 3

段 )  
－  必 須 在 盡 量 靠 近 地 段 界 線 的 接 駁 點 裝

設 邊 界 閥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1 1 、

1 . 1 6 、 3 . 7 、 7 . 1 0 、 8 . 1 6 及 9 . 5 段 )  
－  支 管 閥 是 指 位 於 支 管 而 靠 近 主 水 管 的

隔 離 閥 。 為 方 便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起 見 ，

在 下 列 情 況 下 均 須 裝 設 支 管 閥 ：  
z  所 有 地 下 水 管 ；  
z  主 水 管 是 公 用 內 部 供 水 設 備 的 一 部

分 ；  
z  其 主 水 管 為 多 於 一 個 住 宅 單 位 ， 或

多 於 一 個 商 業 樓 層 供 水 的 沖 廁 系

統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1 . 9 、

2 . 1 0 、 3 . 1 3 、 5 . 1 3 、 6 . 1 5 、 7 . 1 6 及

8 . 7 段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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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
A 8  熱 水 系 統 ：   
( i )  熱 水 器 類 型  －  如 獲 水 務 監 督 書 面 許 可 ， 可 把 下 列 類

型 的 熱 水 器 直 接 接 駁 至 總 水 管 ：  
z  非 壓 力 式 熱 水 器 ， 而 入 水 口 控 制 閥 下

游 的 水 流 不 得 受 阻 ；  
z  貯 水 箱 式 熱 水 器 ；  

 z  即 熱 式 熱 水 器 ， 而 熱 水 器 的 保 證 試 驗

壓 力 最 少 為 熱 水 器 靜 水 壓 的 1 . 5 倍 ；  
z 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的 貯 水 式 電 熱 水 器 ：  

z  貯 水 量 不 超 逾 2 0 0 公 升 ；  
z  保 證 試 驗 壓 力 最 少 為 熱 水 器 靜 水 壓

的 1 . 5 倍 ； 以 及  
z  未 有 設 置 獨 立 的 膨 脹 管 ， 但 符 合

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V 部 第

1 1 段 的 規 定 。  
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V 部

第 1 ( 2 ) ( a ) ( b ) ( c ) 及 ( d ) 段 )  
 

( i i )  符 合 《 水 務 設 施

規 例 》 / 《 香 港

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

的 規 定  
 

－  詳 情 應 參 閱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
第 I V 部 及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5
及 第 6 章 。  

 

A 9  冷 卻 / 空 調 系 統 ：   
 ( i )  用 途  －  如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， 可 獲 准 使 用 自 來 水

( 淡 水 或 鹹 水 ) ：  
z  作 任 何 用 途 的 閉 路 式 冷 卻 系 統 ， 而

該 系 統 運 作 時 只 會 流 失 微 量 的 用

水 ， 不 會 造 成 浪 費 用 水 ；  
z  用 水 不 會 因 蒸 發 而 流 失 ， 且 所 有 用

水 在 冷 卻 後 均 會 在 工 業 工 序 中 循 環

再 用 的 冷 卻 系 統 ；  
z  在 工 業 工 序 中 必 需 作 冷 卻 或 空 調 用

途 的 蒸 發 式 冷 卻 系 統 ， 而 該 系 統 的

用 水 只 會 因 蒸 發 而 流 失 ；  
z  作 工 業 工 序 以 外 的 重 要 用 途 的 蒸 發

式 冷 卻 / 空 調 / 濕 度 調 節 系 統 ， 而 系

統 的 用 水 只 會 因 蒸 發 而 流 失 ；  
z  在 工 業 工 序 中 必 須 使 用 的 濕 度 調 節

設 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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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 ( i i )  類 別  －  上 文 首 兩 類 可 使 用 自 來 水 作 冷 卻 / 空 調

及 濕 度 調 節 用 途 。  
－  上 文 後 三 類 可 使 用 自 來 水 作 冷 卻 / 空 調

及 濕 度 調 節 用 途 ； 申 請 人 須 證 明 擬 議

的 蒸 發 式 設 備 採 用 密 封 式 設 計 ， 可 防

止 因 供 水 濺 出 而 造 成 浪 費 。  
 

 ( i i i )  估 計 用 水 量  －  所 需 要 的 用 水 可 經 由 配 水 系 統 供 應 。

 
( i v )  其 他 私 人 水 源  －  申 請 人 須 證 明 ， 有 關 需 求 無 法 通 過 其

他 途 徑 有 效 地 獲 得 滿 足 ( 例 如 ： 使 用

空 氣 冷 卻 法 、 私 人 水 源 、 海 水 供 水 等

並 不 可 行 )  
 

  
A 1 0   標 準 水 管 裝 置 簡 圖  

 ( 飲 食 業 ( 食 肆 ) / 廚
房 )  

-    連 接 到 食 水 供 應 系 統 的 廚 房 設 備 分 類

如 下 ：  

  
 ( i )  經 獨 立 水 缸 供 水       第 1 類  -  由 水 龍 頭 直 接 供 水 ， 而 無 須

駁 至 喉 管 ( 熱 水 器 除 外 )  
  
 ( i i )  廚 房 設 備 須 遞

交 以 作 審 批  
     第 2 ( a ) 類  - 需 經 獨 立 水 缸 供 水 ， 設 有

「 淹 沒 式 」 入 水 口 及 作 飲 食 用 途  
  
      第 2 ( b ) 類  - 需 經 獨 立 水 缸 供 水 ， 設 有

「 淹 沒 式 」 入 水 口 及 作 非 飲 食 用 途  
  
 第 3 類  - 需 經 獨 立 水 缸 供 水 的 運 水 煙

罩 系 统  
  
 -     廚 房 設 備 經 由 不 同 水 缸 供 水 ， 是 避 免

用 水 受 到 反 向 及 交 叉 污 染  
  
 -     詳 細 資 料 及 須 經 審 批 的 廚 房 設 備 類 別

可 參 閱 圖 3 6  
  

B  消 防 供 水   
B 1  政 府 供 水 管 ：   
 ( i )  水 壓  －  須 因 應 樓 宇 的 高 度 提 供 足 夠 水 壓 。  

 
 ( i i )  位 置  －  最 接 近 有 關 樓 宇 的 適 用 政 府 供 水 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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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 

 ( i i i )  尺 寸  －  必 須 不 小 於 須 敷 設 的 駁 喉 尺 寸 。  
 

( i v )  不 受 制 水 影 響 /
受 制 水 影 響  

 

－  資 料 會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而 提 供 。  

 ( v )  從 一 端 / 兩 端 入 水  －  資 料 會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而 提 供 。  
 

B 2  駁 喉 ：   
 ( i )  位 置  －  最 接 近 適 用 的 政 府 供 水 管 。  

 
 ( i i )  尺 寸  －  申 請 人 所 要 求 的 駁 喉 尺 寸 ， 不 得 大 於

可 供 使 用 的 政 府 供 水 管 尺 寸 。  
 

 ( i i i )  路 線  －  消 防 供 水 駁 喉 須 靠 近 地 段 界 線 或 內 部

輸 水 管 的 接 駁 點 ， 視 乎 何 者 適 合 而

定 。 在 檢 測 錶 位 前 的 所 有 喉 管 均 須 外

露 或 敷 設 於 適 當 槽 管 內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9 . 5 段 )  

B 3  檢 測 錶 位 ：   
 ( i )  位 置  －  檢 測 錶 位 須 設 於 不 會 遭 水 浸 或 障 礙 物

阻 擋 之 處 ， 並 且 須 靠 近 地 段 界 線 及 與

本 署 水 管 連 接 的 駁 喉 ， 或 靠 近 內 部 輸

水 管 的 接 駁 點 ， 視 乎 何 者 適 合 而 定 。
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9 . 5 段 )  
 

 ( i i )  尺 寸  －  視 乎 喉 管 尺 寸 而 定 。  
 

B 4  貯 水 缸 ：   
 ( i )  位 置  －  貯 水 缸 應 設 置 於 不 受 阻 礙 而 且 可 經 由

安 全 通 道 直 達 的 位 置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

4 ( a ) 及 9 段 ；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

第 4 . 6 段 )  
 

 ( i i )  物 料  －  貯 水 缸 必 須 以 混 凝 土 、 鍍 鋅 鋼 或 其 他

認 可 物 料 建 造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 2

及 3 段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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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
 ( i i i )  相 關 配 件  －  如 利 用 水 壓 供 水 ， 貯 水 缸 須 設 置 由 浮

球 閥 控 制 的 入 水 口 ； 如 利 用 泵 壓 供

水 ， 則 須 安 裝 自 動 控 制 的 開 關 。  
－  每 個 貯 水 缸 須 裝 有 溢 流 管 ， 伸 展 至 住

戶 易 於 看 見 及 到 達 的 公 用 地 方 當 眼 位

置 。 溢 流 管 須 較 入 水 管 大 一 個 商 品 管

徑 ， 但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其 直 徑 均

不 得 小 於 2 5 毫 米 。 在 貯 水 缸 外 的 溢 流

管 須 裝 設 格 柵 及 自 動 關 閉 的 止 回 流 舌

瓣 。  
－  每 個 貯 水 缸 的 出 水 口 必 須 設 有 斷 流

閥 ， 並 須 有 排 水 管 的 設 備 ， 以 便 排 清

貯 水 缸 的 存 水 。  
－  所 有 貯 水 缸 均 須 備 有 牢 固 的 永 久 梯 子

或 隨 時 可 用 的 活 動 梯 子 ， 作 為 安 全 通

道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第

5 、 6 、 7 及 1 0 段 ；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

格 》 第 4 . 1 、 4 . 2 、 4 . 3 、 4 . 4 、 4 . 5 、

4 . 6 及 4 . 8 段 )  
 

B 5  喉 管 ：   
 ( i )  物 料  －  淡 水 消 防 供 水 設 備 所 用 喉 管 ， 必 須 以

鑄 鐵 、 鍛 鐵 、 鋼 、 銅 或 球 墨 鑄 鐵 製

造 。  
－  鹹 水 消 防 供 水 設 備 須 以 鑄 鐵 、 球 墨 鑄

鐵 製 造 ， 而 配 件 則 以 能 抵 抗 鹹 水 侵 蝕

為 合 。  
 (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 附 表 2 第 I 部 第

1 ( 1 ) 段 ；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

9 . 3 及 9 . 4 段 )  
 ( i i )  路 線  －  必 須 敷 設 獨 立 駁 喉 ， 由 政 府 水 管 伸 展

至 消 防 供 水 裝 置 。  
－  檢 測 錶 位 前 所 有 喉 管 均 須 外 露 或 敷 設

於 適 當 槽 管 內 ， 以 便 進 行 視 察 及 / 或 修

理 工 程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9 . 5 段 )  
 



 

C 2 / D B ( 2 . 1 )  

(53)

 
考 慮 的 事 項  準 則  

B 6  控 制 閥 ：   
 ( i )  類 別  －  如 利 用 水 壓 供 水 ， 貯 水 缸 入 水 口 須 安

裝 浮 球 閥 及 全 通 閘 閥 ； 如 利 用 泵 壓 供

水 ， 則 須 安 裝 自 動 控 制 的 開 關 及 不 設

任 何 斷 流 閥 。  
－  每 個 貯 水 缸 的 所 有 出 水 口 均 須 裝 設 全

通 閘 閥 ， 並 須 有 排 水 管 的 設 備 ， 以 便

排 清 貯 水 缸 的 存 水 。  
－  消 防 供 水 設 備 必 須 安 裝 一 個 全 通 閘 閥

及 一 個 止 回 流 閥 ， 兩 者 均 須 盡 量 靠 近

政 府 供 水 駁 喉 。  
－  若 與 消 防 噴 灑 / 水 簾 系 統 連 接 的 直 接 駁

喉 源 自 政 府 水 管 ， 則 須 在 消 防 供 水 設

備 的 入 水 口 前 及 盡 量 靠 近 該 等 駁 喉 的

控 制 閥 的 供 水 管 處 ， 增 設 一 個 蝶 形

閥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4 . 1 、

4 . 2 、 9 . 6 及 9 . 1 0 段 )  
 

 ( i i )  尺 寸  －  視 乎 喉 管 尺 寸 而 定 。  
 

 ( i i i )  位 置  －  須 盡 量 靠 近 政 府 供 水 駁 喉 。 若 與 消 防

噴 灑 / 水 簾 系 統 連 接 的 直 接 駁 喉 源 自 政

府 水 管 ， 則 須 在 消 防 供 水 設 備 的 入 水

口 前 及 盡 量 靠 近 該 等 駁 喉 的 控 制 閥 的

供 水 管 處 ， 增 設 一 個 蝶 形 閥 。  
－  所 有 地 下 水 管 均 須 安 裝 支 管 閥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9 . 6 、 9 . 7

及 9 . 1 0 段 )  
 

B 7  符 合 規 定   
 ( i )  安 排  －  與 其 他 供 水 系 統 分 開 。 鹹 水 消 防 供 水

裝 置 可 注 入 淡 水 。  
－  消 防 環 形 水 管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9 . 1 、

9 . 2 、 9 . 1 1 、 9 . 1 2 、 9 . 1 5 及 9 . 1 6 段 )
 

 ( i i )  類 型  －  消 防 噴 灑 / 水 簾 系 統 。  
－  消 防 龍 頭 / 喉 轆 系 統 。  
 ( 《 香 港 水 務 標 準 規 格 》 第 9 . 8 至 9 . 1 4

段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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